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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政发〔2024〕124号                 签发人：刀威勇━━━━━━━━━━━━━━━━━━━━━━━━━━━━

平原镇人民政府关于勐町村、胜隆村等
农村宅基地审批结果的公告

按照农村宅基地申请要求，勐町村、胜隆村等5个村委会2个社区，共计17户（名单详见附件）已通过平原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现将平原镇5个村委会2个社区，共计17户宅基地审批结果予以公告。若对公告的宅基地有异议的，自公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盈江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六个月内向盈江县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申请。
特此公告
附件：平原镇2024年农村宅基地申请名册（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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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镇人民政府
2024年6月2日

















平原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6月2日印发  
	平原镇2024年农村宅基地申请名册（第二批）

	
	
	
	
	
	
	
	2024年6月1日

	序号
	村委会
	村民小组
	申请人
	用地位置
	面积（㎡）
	用途
	土地性质
	备注

	1
	勐町村
	勐町三组
	孟婷
	勐町三组
	300
	宅基地
	城镇住宅用地
	原址翻建

	2
	胜隆村
	幸福三社
	杨荣挺
	幸福三社
	300
	宅基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原址翻建

	3
	胜隆村
	南崃
	方自成
	南崃
	300
	宅基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原址翻建

	4
	新建社区
	蔬菜社
	董诗闻
	蔬菜社
	241.9
	宅基地
	城镇住宅用地
	原址翻建

	5
	胜隆村
	费帽
	李小福
	费帽
	300
	宅基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原址翻建

	6
	勐盏村
	思浪
	岳小德
	思浪
	300
	宅基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原址翻建

	7
	兴和村
	拉万
	思治昆
	拉万
	300
	宅基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原址翻建

	8
	拱腊村
	昔马寨
	祝加厂
	昔马寨
	300
	宅基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原址翻建

	9
	兴和村
	芒弄
	管能兴
	芒弄
	295
	宅基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原址翻建

	10
	勐町村
	贺蚌
	邵尚福
	贺蚌
	300
	宅基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原址翻建

	11
	勐町村
	贺回
	明老七
	贺回
	300
	宅基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原址翻建

	12
	勐町村
	贺回
	明后英
	贺回
	300
	宅基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原址翻建

	13
	勐盏村
	大伙房
	番爱荣
	大伙房
	300
	宅基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原址翻建

	14
	胜隆村
	费达哈
	思治明
	费达哈
	298.9
	宅基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原址翻建

	15
	勐盏村
	荼山村民小组
	尚根发
	荼山村民小组
	300
	宅基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原址翻建

	16
	勐盏村
	大团结
	李麻腊
	大团结
	300
	宅基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原址翻建

	17
	永胜社区
	棒桑响
	张明月
	棒桑响
	300
	宅基地
	城镇住宅用地
	原址翻建

	
	
	
	
	
	
	
	
	

	
	合计
	
	
	
	5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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